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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范围

头营镇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范围包括杨郎、头营两个街区，

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263.73 公顷，其中杨郎街区规划用地面积 138.93

公顷，四至范围界线：东至国道 G344 东灵线，西至杨郎村居民聚集

区，北至镇区北环路，南至镇区规划南环路；头营街区规划用地面积

124.80 公顷，四至范围界线：东至清水河以西 400 米处，西至固胡公

路以西 400 米处，南、北至现状居民聚集区。 

二、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4）《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2005］第 146 号令）； 

（5）《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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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发〔2023〕234 号）； 

（6）《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建规[2002]112 号）； 

（7）《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建规[2003]119 号）； 

（8）《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建规[2005]144 号）； 

（9）《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建规[2005]145 号）； 

（10）《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11）《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 

（12）《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自然资发〔2023〕72 号）； 

（13）《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51346-2019）； 

（14）《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1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16）《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

然资发〔2023〕43 号）； 

（17）《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

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86 号）； 

（18）《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细则》（2017年）； 

（19）《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4 年版）》（征求

意见稿）； 

（20）《固原市原州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21）《固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2）《原州区“十四五”综合交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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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原州区头营镇（杨郎）镇区总体规划》（2013-2025 年）； 

（24）《原州区头营镇 2020 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 

（25）头营镇区 1:500 地形图、航拍影像等其他相关资料文件； 

（26）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技术文件，重要政策及

规范性文件。 

三、规划目标 

（1）追求社会和谐的宜居城镇 

规划对居住社区整体改造与建设，提供各具特色的居住环境，满

足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生活需求，同时完善公共配套设施兼顾周边乡

村及旅游人口的需求。 

（2）迈向持续发展的旅游城镇 

挖掘杨郎红色文化、非遗文化等资源，以红色文化为基础，以农

耕文化与古镇文化为依托，立足文化体验、田园休闲、特色乡村产业

三大资源，完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打造以文化旅游、红色教育、休

闲度假为主的旅游综合体服务区，集“吃、住、行、游、购、娱”等

功能于一体的丝绸之路古镇驿站。 

（3）带动区域整合的中心城镇 

依托固原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培育产城融合配套功能，依托

交通区位优势和传统“旱码头”产业基础，发展商贸物流产业和服务

周边乡镇和农村地区的现代服务业，成为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中心城

镇，与三营镇联动打造原州区副中心。 

四、功能定位 

衔接《固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对头营镇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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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结合镇区文化资源优势、区位条件、政策背景以及现状特征的分

析，本次规划对头营镇区的总体功能定位为：原州区北部地区重镇，

头营镇政治、经济、商贸、文化中心，以特色农副产品加工、工贸商

贸流通、酿酒等产业为主的工商贸综合型城镇。 

五、规划规模 

（1）人口规模 

规划人口规模为 3464 户，12125 人。 

（2）用地规模 

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263.73 公顷，其中杨郎街区用地面积 138.93

公顷，头营街区用地面积 124.80 公顷。 

六、空间结构 

（1）杨郎街区空间结构 

规划杨郎街区形成“核心引领、轴带串联、片区联动”的空间布

局形态。 

“核心引领”：即以镇政府为中心，结合镇政府周边各行政办公

单位、绿化广场、公共配套设施等形成的行政服务中心；以杨郎村史

馆、赫光纪念馆、规划红色纪念馆、红军广场等为中心打造杨郎古镇

文化展示中心；以规划游客服务中心、公共停车场为主打造旅游综合

服务中心。 

“轴带串联”：即依托镇区东侧国道 G344（东灵线）形成的城镇

发展主轴、依托镇区西侧南北向主干路形成的城镇发展次轴以及依托

镇区中部东西向主干路形成的古镇旅游发展轴线。 

“片区联动”：指位于镇区南部的行政服务区、安置工程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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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镇区中部的古镇文化展示体验区、文化教育服务区、现代宜居区；

位于镇区北部的加工物流区；于镇区西北部结合现状居民聚集区改造

提升形成的杨郎传统村落居住区。 

（2）头营街区空间结构 

规划头营街区形成“一心、两轴、多片区”的空间布局形态。 

“一心”：即以头营村委会为中心，结合村委会周边商业、绿地、

公共配套设施形成头营街区的综合服务中心。 

“两轴”：即依托街区中部东西向和南北向主干路形成的两条城

镇发展轴线。 

“多片区”：包括商贸服务区、教育配套区、现代宜居区、安置

工程示范区、农贸市场片区、仓储物流区等多个发展片区。 



6 

 

七、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总用地面积 263.73 公顷，各类用地布局如下： 

（1）居住用地 

规划居住用地面积 118.03 公顷，占镇区总用地面积的 44.75%，

其中一类城镇住宅用地面积 75.43 公顷，二类城镇住宅用地面积

42.60 公顷。结合道路的拓宽改造，对镇区现有的零散居住用地进行

改造，同时对镇区现有空地应加以控制，不得零散新建住宅，新建居

住用地要做到统一规划、分期建设。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29.95 公顷，占镇区总用地面

积的 11.36%。结合空间布局和居住用地的发展，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分布，以头营镇政府为主，配套建

设行政办公、文体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用地，形成十分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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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圈，同时考虑五分钟生活圈与居住街坊的需求，配套相应的公共服

务设施。 

（3）商业服务业用地 

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包括商业用地、商务金融用地，用地面积

29.07 公顷，占镇区总用地面积的 11.02%。商业用地主要分布在国道

G344（东灵线）和镇区主干路两侧，规划于商业路两侧布置商业用地

结合金糜子酒展销打造非遗文化主题街，于头营街区连接固胡公路东

西向主干路两侧布置商业用地，为固原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及周

边乡村提供配套商业服务。 

（4）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面积 17.37 公顷，占镇区总用地面积的 6.59%。规划保

留金糜子酿酒厂，并对其进行扩建，将现状工业用地腾退，工业用地

集中布置在镇区北侧，形成加工业聚集区。 

（5）仓储用地 

规划物流仓储用地面积9.36公顷，占镇区总用地面积的3.55%，

主要布置在镇区外围靠近对外交通处。 

（6）交通运输用地：包括城镇村道路用地、交通场站用地，用

地面积 41.67 公顷，占镇区总用地面积的 15.80%。 

（7）公用设施用地：包括供热用地、环卫用地、消防用地，规

划用地面积 1.52 公顷，占镇区总用地面积的 0.58%。 

（8）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

地，规划用地面积 15.37 公顷，占镇区总用地面积的 5.82%。 



8 

 

（9）特殊用地：包括宗教用地、文物古迹用地，用地面积 1.39

公顷，占镇区总用地面积的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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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依据相关政策要求和规划标准，结合 5—10 分钟社区生活圈配置

要求，提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要求，同时鼓励公共服务设施统筹规划、

集中或邻近设置、嵌入式布局，提倡共建共享、复合利用。 

卫生健康设施：规划通过对头营街区卫生院以及杨郎街区妇幼保

健院提升改造，以公共卫生、预防保健为主，至规划期末，每千人医

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 5 张以上。 

社会福利设施：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规划健全医疗保

健及养老设施，保留镇区杨郎街区敬老院并扩建，并于头营街区头营

小学北侧新建 1处日间照料中心，至规划期末，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

老床位数达到 40 张以上。 

教育设施：（1）幼儿园规划布局。积极普及学前教育，保留头营

街区现状 2 所幼儿园，并于头营街区北部新建幼儿园 1处，杨郎街区

新建幼儿园 3 处，至规划期末，4—6 周岁幼儿入园率达 100%，巩固

率达到 99%以上，每千人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5 个以上。（2）

小学规划布局。镇区按平均 1.5—2 万人设小学 1 所，规模 24 班以

上，保留现状杨郎小学和头营小学，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规模扩大，

镇区应按照上述标准和生源情况对现状小学进行改扩建。（3）中学布

局规划。规范办学，提高教学质量，高标准实施初中段义务教育，保

证初中入学率达 90%以上。镇区按 2.5—3 万人设初中一所，规模 30

班以上；规划保留头营镇头营中学、杨郎实验中学。 

文化设施：近期规划结合现有村委会新建非独立占地的文化设施，

远期建设大型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同时对镇区进行展览馆、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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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图书室、老年活动站等设施的提升和完善。 

体育设施：规划期内分别于杨郎街区、头营街区各建设 1 个符合

标准的体育中心，人均公共体育场地面积达到国家规定的 0.3 平方米

以上。同时结合 5 分钟生活圈布置文化活动广场 9 处，配备建身器

材，引导全民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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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绿地景观规划 

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 15.37 公顷，占镇区总用地面积的

5.82%。 

公园绿地：主要包括公园绿地、沿街带状绿地、街旁绿地等，规

划新增 7 处公园绿地，2 条沿街带状绿地，占地面积 6.05 公顷，占

镇区总用地面积的 2.29%。 

防护绿地：规划沿镇区规划工业用地周边设防护绿带，宽度按 10

米控制，此外在加油站、供热站、垃圾转运站、消防站等用地周边设

置防护绿化带。规划防护绿地为 4.91 公顷，占镇区总用地面积的

1.86%。 

广场用地：规划新增广场 9 处，占地面积为 4.41 公顷，占镇区

总用地面积的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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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道路交通规划 

规划镇区道路系统由“过境道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四级

系统构成。 

（1）过境道路：国道 G344（东灵线）分别从杨郎街区东侧与头

营街区西侧穿过，串联两个片区，固胡公路从头营街区西侧穿过并与

国道 G344（东灵线）连接，镇区对外联系便捷。对过境道路两侧商户

和住户应严格管理，禁止占道经营、占道停车等影响公路通行能力的

行为发生。 

（2）主干路：规划于镇区外围形成环路作为镇区主干路，主干

路联系城镇的各个功能分区，在城镇道路网中起骨架作用，通过主干

路的建设确保镇区各部分能够顺畅通达，规划主干路红线宽度为 1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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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干路：规划次干路起集散交通的作用，分配各个功能分

区的内部交通，集散分流主干路交通，主要为生活服务性道路，兼有

部分交通功能，规划次干路红线宽度为 10-12 米。 

（4）支路：支路为城镇一般街坊道路，是次干路与街坊内部道

路的连接线，为生活性道路，规划支路红线宽度为 7米。 




